湖南省地方标准《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规范居家养老服务行为，提升居家养老机构服务管理水平，规范行业自律，引导行业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2018年3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省质监局）下达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的标准制订计划，该标准正式立项。
二、标准编制目的与意义
目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在我国部分城市已取得良好的效果和回应。该养老模式既符合我国老人的传统观念，又有成本低、高效、服务方式灵活等优点，可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我省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注重老年人口健康养老是我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但是截至目前我省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估标准建设方面尚处于空白阶段，这导致行业内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共享，阻碍行业的发展。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20〕59号），各地要推动全省老年人评估和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2022年底前，建立全省统一的1～5级养老机构等级评价体系，实现等级评定结果全省互认。因此，亟需制定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标准，进一步规范居家养老服务行为，提升居家养老机构服务管理水平，规范行业自律，引导行业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三、编制原则与依据
（一）标准编制主要坚持以下原则：
1.合规性原则
标准编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2.适用性原则
在充分挖掘、梳理和分析居家养老服务的工作特点、共性和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一般性程序、任务、成果和要求，并充分考虑养老服务行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形成适用于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评价规范。
3.适度前瞻原则
在目前居家养老机构服务内容及服务质量水平的基础上，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超前性，能够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4.规范性原则
标准编制符合GB/T 1.1的相关规定。
（二）标准编制主要依据：
1.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共计引用2项标准，分别为WS/T 484-2015 《老年人健康管理技术规范》、DB43/T 1641-2019 《养老机构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3.参考文献：《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 第66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20〕59号）、长沙市民政局关于印发《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级暂行办法》的通知（长民发〔2017〕29号）等。
四、编制过程
（1） 标准立项申报（2017年5月-2018年3月）
湖南共创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依据GB/T 16733-1997《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分及代码》规定的业务流程，于2017年5月开始对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涉及的项目及产品进行标准化科研，并于2017年9月向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了湖南省地方标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的立项申请。
2018年3月12日，立项申请通过了省质监局评审，被列入2018年第一批湖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2） 成立起草小组（2018年3月-4月）
收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标准正式立项的通知后，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相关编写人员并邀请了专业标准化服务机构-长沙市标准化协会作为标准的编制单位召开了动员会议。在长沙市标准化协会及相关专家的帮助下，按计划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集标准编制会议及专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成立起草小组，确定标准起草小组组成人员、标准主要起草人，确定了工作责任及计划，讨论标准结构与框架，明确总体工作思路、主体职责和分工，加强各项工作的组织和协调，统筹各方资源，合理安排编制工作进度。
会议成立了起草工作小组。工作组由组长单位牵头，副组长单位配合，组员单位参与。组长单位、副组长单位、组员单位指派具体负责人和联络人，参与规范编制、组织、协调等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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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标准编制会议现场

组长单位：湖南省共创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工作负责人：李京琼 
具体联络人：袁军 
主要工作职责：制定规范编制总体工作方案；召集规范编制专家工作会议；安排进行各项工作调研；统筹工作组规范编制资源；协调组员单位做好勤保障工作；报告规范编制工作进度；负责对外宣传工作。 
副组长单位：长沙市标准化协会 
工作负责人：刘广茂 
具体联络人：李辉辉 
主要工作职责：协助组长单位召集规范编制专家工作会议、安排进行各项工作调研、统筹工作组规范编制资源、协调组员单位做好勤保障工作、报告规范编制工作进度、进行对外宣传工作。受组长单位委托履行相关工作职责。 
组员单位：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等一批行业骨干企业。
（3） 开展行业调研（2018年4月-6月）
2018年4月起，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研制的前期调研工作。首先，通过文献检索梳理国家、省、市层面相关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政策文件；其次，收集整理国家、省、市层面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规范、质量评价、等级划分等相关标准，对机构资质、人员要求、设施建设、服务内容及要求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凝练。
根据编制工作计划，为了了解居家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起草小组在省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走访调研，征求起草意见。两个多越来，起草小组走访了长沙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娄底市、湘潭市等地区养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福利养老院事业单位等20 余家，养老服务领域的专家、标准化专家、民政系统专家和从业人员100 余人次，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了行业和地方养老服务方面的现行标准50余项。在经过大量调研及反复磋商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价规范》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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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起草工作小组在社区养老企业、长沙市第一福利院开展标准调研
（4） 标准研制与研讨过程（2018年7月-2021年12月）
2018年7月，起草小组根据标准框架将前期征集的起草意见进行整理，完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初稿；根据前期调研收集的各方意见，开始编制征求意见稿。
2018年7月11日，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研讨会议，针对标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定义、评估指标、评估实施、评估结果等6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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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标准研讨会议
7月12日起，根据研讨会的讨论结果，起草小组开始编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湖南省地方标准。
为了广泛地征集对该标准的意见，使该标准更具符合性、充分性和有效性，2018年9月初，湖南省共创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会同长沙市标准化协会召开了“湖南省家庭服务行业标准化及风险管控”交流会。会上共有50多家企业代表参与会议，针对标准文本，修改了“社区居家养老自理老人服务质量评估表、社区居家养老介助老人服务质量评估表、社区居家养老介护老人服务质量评估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员评估与等级划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评估与等级划分”等内容。并建立了微信群，方便行业、企业相互交流、学习，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地方标准工作更加顺利开展。
	[image: 微信图片_2018092917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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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交流会现场、微信群
2018年10月起，起草小组根据前期收集到的意见进行整理，并邀请行业专家、相关协会、客户代表等多次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对标准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多次论证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年3月-4月，提交征求意见稿发送至省民政厅及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台湾康宁大学等相关单位专家征集意见。
2021年3月，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研讨会，邀请湖南省民政厅法规处、养老服务处、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处、长沙福利院、株洲市家庭服务业协会、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华润悦年华颐养中心、万众和、湖南省养老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多家单位的专家，针对本标准的适用范围、评价内容、评价流程等进行了研讨，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根据专家意见，将标准名称变更为《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规范》。
2021年4月-12月，标准持续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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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标准征求意见研讨会
五、相关技术内容说明
（一）适用范围
标准的第1章“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评价工作。
（二）主体内容介绍
标准的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汇集了标准编写所引用的全部规范性文件，是引用标准的清单。本标准共计引用2项标准，分别为WS/T 484-2015 《老年人健康管理技术规范》、DB43/T 1641-2019 《养老机构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标准的第3章“术语和定义”：在参考了国家、行业和相关地方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确定了“居家养老机构”1个术语和定义。
标准的第4章“总体要求”：规定了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类型与方法。
评价原则应包括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客观量化。
评价类型包括服务机构自评和第三方评价两类。评价方法包括文件审阅、现场评价和满意度调查。
标准的第5章“评价内容及指标”：对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进行了规定。
依据GB/T 36733-2018《服务质量评价通则》，要求应从机构场所及设施设备配备、运营管理、服务提供及服务成效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具体见附录A。
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价总分数为1100分，其中基本项1000分，加分项100分。参考《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20〕59号）中“2022年底前，建立全省统一的1-5级养老机构等级评价体系，实现等级评定结果全省互认”，《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规范》中将质量水平分为5个等级，如下表所示：
表2 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等级表
	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分数
	1,000分～1,100分
	900分～999分
	800分～899分
	700分～799分
	600分～699分


标准的第6章“评价程序”：明确了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评价程序。
“6.1 评价流程”：包括提出、受理、评价实施、出具报告、结果公示、等级认定6个步骤。
“6.2 提出”：考虑到机构自主申请质量等级认定和主管部门未来监督检查的需求，结合国外居家养老服务认证的市场化模式以及未来国内的发展趋势，本标准提出3种提出方式，分别为机构向主管部门提出、机构向评价机构提出、主管部门提出。
“6.3 受理”：评价机构或主管部门委托评价机构进行受理。
“6.4 评价实施”：应按照4.2.2的要求实施评价。
“6.5 出具报告”：完成评价后，评价机构应出具评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机构基本情况、评价方法及内容、评价过程、评价得分、评价质量等级等内容。
“6.6 结果公示”：在相关网站进行结果公示。相关方若对评价结果存在异议，应在公示期间内提出书面复评申请。
“6.7 等级认定”：公示期结束后，最终认定质量等级，并在相关网站公示。
标准的附录A“评价内容及指标”：规定了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共包括基本项和加分项两部分。
基本项包括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服务提供、服务成效等4项一级指标。其中，基础设施包括场所、居室、公共卫生间、就餐空间、公共活动空间、康复空间、心理咨询空间、接待空间、员工办公室等9项二级指标；运营管理包括机构资质、组织规划、制度建设、人员管理、服务管理等5项二级指标；服务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娱服务、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5项二级指标；服务成效包括服务人数、服务满意度、服务知晓率等3项二级指标。
加分项包括康养保健、康复护理2项二级指标。
各指标根据湖南省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现状及提升目标，确定详细的评价标准和扣分细则。
指标体系及各指标分值权重如下：

图5 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标准的附录B“评价流程及材料”：给出了评价流程图和居家养老机构应提交的材料清单。
六、重大意见分歧及处理结果
本标准立项名称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在征求意见环节，专家建议将评价对象定义为提供上门服务和日托服务等居家养老机构。根据专家意见，标准名称变更为《居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规范》。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的编制以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 第66号））以及相关标准为依据，并与这些文件中的规定相一致。
八、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网络、报纸、电台等各种形式大力开展标准的宣贯工作，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开展试点示范。标准发布后，建议选取若干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开展评价试点示范，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三）强化监督机制。建议强化标准实施的监督机制，以促进居家养老服务行业的健康、有序、规范发展。

标准编制组
2022年1月

居养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1100分）


基础设施
（300分）


运营管理
（100分）


服务提供
（500分）


场所


居室


公共卫生间


就餐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


康复空间


心理咨询空间


接待空间


员工办公空间


机构资质


组织规划


制度建设


人员管理


服务管理


生活照料


饮食照护


清洁照护


排泄照护


起居照护


体位转移照护


代办服务


健康管理


文娱服务


医疗护理


精神慰籍


服务成效
（100分）


服务人数


服务满意度


服务知晓率


康养保健
（50分）


康复护理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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